
1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

之支出，指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研究發展單位從事前三

條研究發展活動所支出之下

列費用： 

一、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具完整進、領料紀錄，

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

或報告相互勾稽，專供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之

消耗性器材、原料、材

料及樣品之費用。 

三、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

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

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

或支付費用。 

四、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

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

料庫、軟體程式及系統

之費用。 

五、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參與研究發展

專業知識之教育訓練費

用。 

前項第三款之專用技

術及第四款事項，應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

定。 

第一項所稱公司或有

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單位，

指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

單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但配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

之支出，指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研究發展單位從事前三

條研究發展活動所支出之下

列費用： 

一、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具完整進、領料紀錄，

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

或報告相互勾稽，專供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之

消耗性器材、原料、材

料及樣品之費用。 

三、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

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

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

或支付費用。 

四、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

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

料庫、軟體程式及系統

之費用。 

      前項第三款之專用技術

及第四款事項，應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第一項所稱公司或有限

合夥事業研究發展單位，指

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之單

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未

設置研究發展單位，但配置

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全職

研究發展人員確係專門從事

研究發展活動，且投入研究

發展活動之各項支出可與非

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者，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 第一款至第四款未修正。 

(二) 為提升全職研發人員研發

技術水準和專業能力，鼓

勵企業投入資源培訓研發

人員，參與研究發展專業

知識之教育訓練，爰增訂

第五款，明定相關費用得

視為研究發展支出，適用

研發投資抵減。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三、第四項序文所稱依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係指依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程序辦

理，爰予修正援引條次，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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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全

職研究發展人員確係專門從

事研究發展活動，且投入研

究發展活動之各項支出可與

非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

者，應就第一項支出，檢附

下列文件，依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由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

實認定其研究發展支出及核

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

內容、工作時間紀錄及

足資證明為符合專門從

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

員之文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購置目的、內容及足資

證明專為研究發展用途

之文件。 

應就本條第一項支出，檢附

下列文件，依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由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

實認定其研究發展支出及核

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

內容、工作時間紀錄及

足資證明為符合專門從

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

員之文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購置目的、內容及足資

證明專為研究發展用途

之文件。 

第六條  下列費用或支出，不

得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一、研究發展單位之行政管

理支出。 

二、例行性之資料蒐集相關

支出。 

三、例行性檢驗之支出。 

四、例行性開發市場業務之

支出。 

五、為確定顧客之接受度，

從事試製所須耗用原

料、材料之支出。 

六、市場研究、市場測試、

消費性測試、廣告費用

或品牌研究支出。 

七、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之差旅費、保

險費及膳雜費。但屬第

八條之一第二項之教育

第六條  下列費用或支出，不

得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一、研究發展單位之行政管

理支出。 

二、例行性之資料蒐集相關

支出。 

三、例行性檢驗之支出。 

四、研發人員教育訓練費用

之支出。 

五、例行性開發市場業務之

支出。 

六、為確定顧客之接受度，

從事試製所須耗用原

料、材料之支出。 

七、市場研究、市場測試、

消費性測試、廣告費用

或品牌研究支出。 

八、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全職人員之差旅費、保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正。 

二、配合前條修正將專門從事

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參

與研究發展教育訓練費

用，得視為研究發展支出，

爰刪除第四款研發人員教

育訓練費用之支出不得認

列為研究發展支出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五款至第七

款、第九款移列第四款至

第六款、第八款。 

四、現行條文第八款修正移列

第七款。全職研發人員參

與教育訓練活動，除參訓

所需支付之課程費用外，

包括參加教育訓練所支付

之差旅費、保險費及膳雜

費等支出，亦得適用投資

抵減，爰增訂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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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活動費用者，不在

此限。 

八、因銷售行為所支出之認

證測試費用。 

險費及膳雜費。 

九、因銷售行為所支出之認

證測試費用。 

第八條之一  第五條第一項第

五款所稱教育訓練，應為執

行研究發展計畫所需，包括

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

他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或相

關團體聯合辦理，且指派所

屬全職研發人員參與訓練，

以提升研發人員執行該計畫

相關之研發技術或專業能

力。 

前項教育訓練活動費用

之範圍如下：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

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保險費、訓練

期間伙食費及場地費。 

第一項規定之教育訓練

屬委託辦理部分，該受託辦

理訓練活動之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不得以所代辦之教育

訓練費用，適用本辦法之投

資抵減；屬與其他公司、有

限合夥事業或相關團體聯合

辦理部分，其屬該其他公司、

有限合夥事業或相關團體應

分攤之聯合辦理費用，不得

適用本辦法之投資抵減。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教育訓練形式多樣，

明定教育訓練應為執行研

究發展計畫所需，其樣態

範圍包括自行辦理、委託

辦理或聯合辦理等形式，

且教育訓練必須有助於提

升研發人員執行計畫相關

之研發技術或專業能力，

始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五

款所稱教育訓練之內涵，

爰訂定第一項。 

三、第二項針對教育訓練相關

費用類型，明定申請範圍

包括師資鐘點費、旅費、

受訓員工旅費及訓練費、

教材費、保險費、訓練期

間之伙食費及場地費。 

四、第三項明定受託辦理教育

訓練費用及聯合辦理教育

訓練屬他公司、有限合夥

事業或相關團體分攤之費

用不得適用本辦法之租稅

減免，以資明確。 

第九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就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專用

技術、第四款及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項規定之支

出，於辦理費用發生當年度、

首次攤折或分攤支出之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

第九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就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專用

技術、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項規定之支出，

於辦理費用發生當年度、首

次攤折或分攤支出之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

一、第一項所稱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項規定之支出，

係指第八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項規定之支出，

爰予修正援引條次。 

二、第二項所稱前條第三項規

定之支出，係指第八條第



4 

 

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

間截止日內，向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提出專案認定申

請，經核准者，於費用發生

年度、首次攤折或分攤支出

之年度起適用。 

逾期未提出申請且屬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專用技術

及第八條第三項規定之支出

者，得於費用之攤折或分攤

年限內依前項規定期限提

出，經核准者，其尚未攤折

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申請之

前一年度起適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將前二項專案認定之結果

副知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

截止日內，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專案認定申

請，經核准者，於費用發生

年度、首次攤折或分攤支出

之年度起適用。 

逾期未提出申請且屬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專用技術

及前條第三項規定之支出

者，得於費用之攤折或分攤

年限內依前項規定期限提

出，經核准者，其尚未攤折

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申請之

前一年度起適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將前二項專案認定之結果

副知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三項規定之支出，爰予修

正援引條次。 

三、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四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申請

適用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

申報期間截止日內，檢附與

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項

目有關之下列文件，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就其

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

活動是否符合第二條至第四

條規定提供審查意見：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之

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

名冊。 

二、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

耗性器材、原料、材料及

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

錄。 

三、購置或使用專利權、專

用技術、著作權、資料

第十四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申請

適用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

申報期間截止日內，檢附與

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項

目有關之下列文件，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就其

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

活動是否符合第二條至第四

條規定提供審查意見：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之

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

名冊。 

二、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

耗性器材、原料、材料及

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

錄。 

三、購置或使用專利權、專

用技術、著作權、資料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 為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檢視全職研發人員教育

訓練與研發計畫關聯性，

爰增訂第五款應檢具教育

訓練項目明細表、參訓人

員名冊與執行情形，以及

足資證明前述訓練與研究

發展專業知識相關之證明

文件，併同研發計畫一併

提出申請，再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視各項研

發計畫與相關教育訓練活

動相關性後，提示研發活

動意見予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辦理核定投資抵減稅

額。 

(二) 第一款至第四款未修正；

現行條文第五款移列第六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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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軟體程式、系統之契

約或證明文件。 

四、研究計畫、紀錄或報告。 

五、教育訓練項目明細表、

參訓人員名冊及執行情

形之相關文件。 

六、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期間截止日後七個

月內，將前項審查意見函送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供辦理核定投

資抵減稅額。但不符第三條

規定者，僅函送資格條件審

查意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如有特殊事由，得延長

審查期間二個月，並敘明事

由事先通知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當

年度之研究發展支出，依第

九條規定提出專案認定申請

者，應與第一項之申請提供

審查意見併案提出，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

定期限審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公有營業機關依第一項規

定申請提供審查意見及第九

條規定申請專案認定者，其

審查期限應依審計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二

項規定。 

庫、軟體程式、系統之契

約或證明文件。 

四、研究計畫、紀錄或報告。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期間截止日後七個

月內，將前項審查意見函送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供辦理核定投

資抵減稅額。但不符第三條

規定者，僅函送資格條件審

查意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如有特殊事由，得延長

審查期間二個月，並敘明事

由事先通知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當

年度之研究發展支出，依第

九條規定提出專案認定申請

者，應與第一項之申請提供

審查意見併案提出，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

定期限審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公有營業機關依第一項規

定申請提供審查意見及第九

條規定申請專案認定者，其

審查期限應依審計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二

項之規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三、第四項依法制作業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施行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但一百零九年十

一月二日修正發布之條文，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施行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增訂但書，考量部分公司及有

限合夥事業採行非曆年制會計

年度，爰明定自一百零九年度

(課稅年度)起，始得將教育訓

練費用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6 

 

自一百零九年度施行。 

 


